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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专人负责、安全常识欠缺、应急演练少……

电电梯梯运运行行管管理理问问题题一一大大堆堆

管理人员水平参差不齐，缺乏应急演练

众所周知，“电梯三分靠
质量，七分靠安装和维保”，电
梯需要定期做清洁、润滑、检
查和调整，这些大事小事都由
专业的维保操作人员完成。除
此之外，电梯在日常运行中则
靠使用单位监督操作，而管理
操作人员的水平也直接关系
着电梯运行安全。

29 日，记者再次走访商
场、酒店、医院等电梯使用比
较频繁的场所，大多数场所的
电梯运行都由工程部负责，有
专门的电梯维保单位和管理
机构，但电梯日常运行过程中
的一些问题还是让人担心。

“电梯出现故障的时候，
我们就通知维保单位来检查，

当然，没有故障的时候，维保
单位也会定期检查。平时电梯
的日常运行主要是我们工程
部的工作人员来管理。”市区
一家酒店的工程部负责人说。

记者采访到的几家单位
的工程部工作人员坦承，“单
位很少举行电梯事故应急演
练”。当记者问到有没有和维

保单位联合制定电梯应急救
援预案时，一家电梯使用单位
负责人回答。“电梯事故不会
发生在我们这里，根本用不着
预案。”

同样，在前几天记者采访
时，好几家商场的工作人员并
不知道“急停按钮”在哪里，更
别提电梯事故应急演练了。

一个师傅负责水电燃气管道，还兼职保安

除了商场、医院、书店等
公共场所，越来越多的电梯出
现在高层住宅小区。据了解，
作为住宅小区的电梯，如无特
殊规定，它的所有权是业主
的，属于用户共同所有。物业
公司仅仅是受委托对电梯进
行管理。

“在对电梯日常管理的检
查中，我们就发现一种现象，
很多小区的电梯管理机构，对

于电梯的日常管理完全依赖
于维保单位，缺少对在用电梯
的自我检查和对维保工作质
量的监督，管理机构和管理人
员形同虚设。”临沂市质监局
的相关工作人员表示。

据该工作人员介绍，目前
临沂有一些电梯使用单位没
有专门的物业公司或管理人
员负责小区电梯安全。即使有
管理机构的电梯使用单位，对

于自身的安全主体责任认识
也不到位，不知道自己应该担
负什么职责。而实际上，物业
公司是受委托对电梯进行管
理。在受委托管理期间，它就
要依法履行电梯管理单位的
义务，承担相应的责任。

“一些高档小区有保安维
修部门，可能会有人对电梯的
日常管理有所了解，但很多小
区都是一个师傅负责水电燃气

管道和电梯等各种工作。除此
之外还身兼保安的工作，根本
无法保证电梯维保的质量。”该
工作人员进一步介绍说。

记者在日常采访中走进
小区，常会听到居民对电梯的
各种抱怨。电梯的运行大都由
小区保安负责，“不出问题不
用维保”成了常态。更有一些
还建小区，连临时管理人员都
没有，电梯安全无从谈起。

公共场所电梯，能否派专人值守引导？

面对近期接二连三发生
的电梯事故，有不少人乘坐电
梯时表现出各种担心。从网友
晒出的照片上看，有人上扶梯
前使用伞柄试探，还有人在得
知手扶电梯危险区域后试图
跳过。

“只要文明规范乘坐电
梯，自己多留些神，倒霉的事

就不会让自己碰上的。”有市
民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电梯
吃人”事故给人起到了警示作
用，但是没必要恐慌。

在采访中也有市民建议，
在商场、医院、书店等公共场
所，乘坐电梯的人非常多，派
个专人现场值守会让人放心
一些。

家住兰山区蓝湾国际的
李女士说，自己的小区属于高
层，每栋楼都装有电梯，一些
小孩子自己乘坐电梯也是常有
的事。“即使是我们大人对电梯
应急处置知道的也很少，能不
能安排个专人操作电梯？”

记者在采访中也了解到，
在市区也有一些医院、酒店等

单位，在厢式电梯里安排了电
梯司机。据电梯运行单位工作
人员称，电梯司机主要职责是
引导乘客文明乘梯，遇到紧急
情况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进
行应急处理。但是，安排专人
值守电梯，就要增加一个人的
工资开支，这也是许多单位不
得不考虑的问题。

公共场所电梯投保险，设立专人进行现场疏导

从 8 月 1 日起，四川公共
场所的电梯将设立专人进行
现场疏导。

《四川省电梯安全监督管
理办法》将于今年 8 月 1 日起

正式施行。《办法》指出，“推行
学校、医院、车站、机场、商场、
体育场馆、展览馆等公共场所
投保电梯安全责任保险”。

同时，第十七条规定：学

校、医院、车站、机场、商场、体
育场馆、展览馆等人员密集的
公共场所，电梯使用单位应当
设立专人进行现场疏导。

《办法》还有要求，医院提

供患者使用的电梯、直接用于
旅游观光的速度大于 2 . 5 米/

秒的乘客电梯，以及需要人工
操作的电梯，应当由持证的电
梯司机操作。

各方应明确自己

的责任和义务

四川下月起开始实行公
共场所电梯投保并派专人疏
导，临沂市质监部门对此回应
称，这一举措是地方立法机构
通过立法来保护乘客权益，而
我省暂未有相关方面的立法。

质监部门在过去的电梯
安全检查中，发现电梯日常使
用不当、管理不到位、应急处
置不够及时等各类问题。如果
电梯使用方、管理方和维保单
位等能够认识到自己的责任
和义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
证电梯安全。

“作为住宅小区的电梯，
如无特殊规定，它的所有权是
业主的，属于业主共同所有，
用户就是产权人。”质监部门
工作人员说，而现实中不少用
户认为电梯是开发商、物业公
司或者其他人的，并没有做好
爱护。

此外，电梯使用单位和维
保单位不能针对自己的实际
情况制定电梯应急救援预案，
也不定期组织演练，导致电梯
发生故障或困人事件时，使用
单位和维保单位的应急救援
措施不到位，就容易造成不能
及时迅速开展救援。

其实，每年质监局都会组
织全市电梯维保单位和重点
监控特种设备使用单位的主
要负责人召开电梯安全会议，
邀请电梯技术专家开展安全
知识教育培训，强化安全主体
责任意识。同时，充分利用“全
国安全生产月”和“全国质量
月”的有利时机，通过电视、报
刊、网络等多种渠道，大力开
展电梯安全使用知识宣传，提
高人们对电梯的了解和认知
程度。

质监部门表示，在日常的
工作、生活中，如果对电梯的
使用和管理遇到问题、疑问，
可以拨打举报投诉热线电话
12365 进行反映，质监部门会
及时调查处置。

29 日，湖北荆州“ 7·26 ”电梯
事故调查报告正式形成，申龙电梯
和安良百货公司应对事故负主要
责任。调查报告认定，事故的主要
原因是盖板结构设计不合理，同
时，“发现故障后应急处置措施不
当，现场工作人员未能及时关停电
梯”，也被认定为事故的间接原因。

作为电梯的运行单位，有着怎
样的责任和义务？怎样做才能避免
电梯事故的发生？

文/片 本报记者 徐文敏

他山之石

部门回应

在临沂人民广场南侧的桃源超市，每层电梯下行位置都安排了工作人员引导顾客安全使用电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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